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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林学会团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广州动物园、广东省动物学会、广东省林业

调查规划院、广东省野生动物监测救护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慧建、邓诗泉、植广林、梁健超、刘曦庆、王志广、李爱英、王姣、

张飞珊、谢高基、侯方晖、张文穗、黄志文、林寿明、胡喻华、吴其锐、邹洁建、冯永军、陈皓

天、钟小山、梁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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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野生动物繁育场建设与管理规范 兽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陆生野生动物兽类繁育场的种兽来源、繁育场建设、繁育场管理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陆生野生兽类繁育场建设与管理。 

本文件中的兽类个体包括野外合法捕获的和圈养条件下人工繁育的个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946 脉冲电子围栏及其安装和安全运行 

GB/T 39915 动物饲养场防疫准则 

LY/T 2499 野生动物饲养场总体设计规范 

LY/T 2806 野生动物饲养从业人员要求 

LY/T 3214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管理规范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饲养区  farming area 

由兽类笼舍或圈舍组成、用于饲养管理的区域。 

 

检疫观察区 quarantine and observation area 

为引进动物设立的，用于开展引进个体疫病检疫、行为观察和健康评估等工作的区域。 

 

隔离区  isolation area 

兽医室、隔离舍、粪便无害化处理场和生物安全处理场所在的区域。 

4 种兽来源 

引种种源必须要有基础档案资料。 

种兽应与获批人工繁育许可证中的物种相一致。 

不应从疫区引进种兽。 

5 繁育场建设 

选址 

5.1.1 选址应符合 LY/T 2499规定。 

5.1.2 场址边缘与特定区域的距离原则上应符合表 1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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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场址边缘与特定区域距离要求 

特定区域 距离要求 

其他动物诊疗场所 ≥200 m 

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 

≥500 m 

 

公路、铁路、码头、飞机场等主要交通干线 

其他动物饲养场（饲养小区） 

动物屠宰加工场所 

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 

生活饮用水源地 

其他种畜禽场 ≥1 km 

其他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生物安全处理场所 ≥3 km 

空间布局 

5.2.1 空间布局应符合 LY/T 2499规定。 

5.2.2 增设检疫观察区，该区应尽量靠近场所入口处，并与其他分区的间隔不少于 5 m。 

5.2.3 管理区宜位于场内高地势、近场所入口处，与饲养区平行或在饲养区主风向的另一侧面，与饲

养区间隔应不少于 300 m。 

5.2.4 隔离区应位于下风口，按风向依次主要布置兽医室、笼舍、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生物安全处

理设施。 

设施设备 

5.3.1 笼（圈）舍 

5.3.1.1 笼（圈）舍应符合 LY/T 2499规定。 

5.3.1.2 笼（圈）舍内应根据饲养兽类的生活习性设置必要的环境丰容设施，立体空间应满足其攀、

爬、跑、跳、荡、飞、躲、藏等自然行为的需要。 

5.3.1.3 饲养攻击性兽类的笼（圈）舍外围应设置安全警示、紧急救援求助电话标识，不宜单人进入

该类兽舍操作。 

5.3.2 围护设施 

围护设施应符合 LY/T 2499规定。 

5.3.3 辅助饲养设施 

辅助饲养设施应符合LY/T 2499规定。 

5.3.4 防逃逸设施 

5.3.4.1 笼（圈）舍内种植的乔木不应成为动物逃逸的支点。 

5.3.4.2 隔障设施尺度低于灵长动物、食肉动物最大跳跃能力的外舍应加盖顶网。 

5.3.4.3 跳跃能力较强的食草动物的围栏顶部应为向内呈 45°弧形反扣护栏。 

5.3.4.4 采用玻璃作为隔离墙面时，应按种类确定其厚度，相邻的玻璃缝隙用专用粘合剂密封后，应

安装压缝条。 

5.3.4.5 笼舍内设置脉冲电子围栏应符合 GB/T 7946 规定，且脉冲电网不应作为唯一的终极隔障设施。 

5.3.4.6 兽类散养区出入口应设置两道自动控制闸门，闸门高度不小于散养区围护设施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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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7 兽类散养区出入口应安装具报警功能的监控设备，监控范围应无死角。 

5.3.5 疫病防控设施设备 

疫病防控设施设备应符合GB/T 39915规定。 

配套设施与设备 

配套设施与设备应符合LY/T 2499规定。 

6 繁育场管理 

组织机构与人员配备 

6.1.1 组织机构与人员配备应符合 LY/T 2499 规定。 

6.1.2 人员专业技能要求应符合 LY/T 2806规定。 

6.1.3 驻场兽医服务场所不宜超过 2个。 

人员管理 

6.2.1 人员管理应符合 GB/T 39915和 LY/T 3214 规定。 

6.2.2 驻场兽医在未取得场所同意及采取必要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不得对外出诊。 

6.2.3 任何来自染疫地区或疑似染疫地区的人员不得进入场内。 

6.2.4 外来人员和未经培训的本场人员不得进入饲养区，特殊情况确需进入的，应有专人陪同并采取

相应的防护措施。 

投入品管理 

投入品包括饮水、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和特殊药品，该类管理应符合LY/T 3214规定。 

动物健康安全管理 

动物健康安全管理应符合LY/T 3214规定。 

饲养管理 

6.5.1 应根据季节制定相应措施，冬季应有防寒供暖措施，夏季应有防暑降温措施。 

6.5.2 应根据兽类不同生理时期和不同兽群制定饲料单，日粮（饲粮）应营养平衡、互补、适口。 

6.5.3 投饲时间宜有规律性，投喂量既考虑群体水平，又照顾个体差异，群养兽类投食时既照顾发育

弱的个体又考虑兽类的群序，使全群均能有效采食。 

6.5.4 饲料槽与饮水器每日用过后应清洗。 

6.5.5 饲养员应定时巡护饲养区，每天不少于 2 次并填写好动物饲养管理卡，重点观察兽类的精神状

态、运动情况、采食和饮水情况，检查粪便、呼吸、体态、行为等是否正常，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通知

驻场兽医处置。 

繁殖管理 

6.6.1 应制定育种目标和选配计划，根据育种目标选留种兽，拟定合理选配方案。 

6.6.2 依据遗传档案选择谱系清晰、性状优良的个体，避免近亲繁殖。 

6.6.3 繁殖季节密切观察繁殖个体的发情状态，及时进行放对或合养，以自然交配为主，如需要也可

采用人工授精。 

6.6.4 发情期应为兽类提前备好交配场所，交配时应保持环境安静。 

6.6.5 产仔期应为怀孕母兽备好产仔室及垫草，生产前一周应进行全面消毒。 

6.6.6 母兽产仔期夜间应配有饲养员值班，负责救护及供给饮用水。 

疫病防控 

疫病防控应符合 GB/T 39915规定。 

防逃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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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场所应制定相应的动物逃逸应急预案，明确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相关部门和相关人员职

责，以及应急准备和响应措施。 

6.8.2 场所管理人员应每天巡查兽类饲养区、兽类运动场（区）、笼（圈）舍设施的安全牢固状况，

并及时修复可能导致动物逃逸的安全隐患。 

6.8.3 饲养狮、虎、熊等凶猛动物的区域及其周边应安装可视监控设施，进行实时监控记录，监控影

像应妥善保存至少 10 日备查。 

6.8.4 凶猛动物逃离笼舍、动物饲养区或动物运动场，应及时采取麻醉、围堵和抓捕措施；无法及时

抓捕时应立即报告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并积极配合抓捕和应急处置工作。 

档案管理 

6.9.1 场所应建立相应的档案，至少记录以下信息： 

a) 外来车辆、人员及兽类进出场情况； 

b) 隔离、免疫、监测、消毒情况； 

c) 发病、诊疗、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况； 

d) 饲料、伺料添加剂和兽药来源、名称、使用对象、时间和用量等有关情况； 

e) 兽类个体、群体信息，包括种属基本信息、来源、出生地、谱系号，合笼交配时间、分娩时间、

疾病和处理情况、去处（输出、死亡加死后无害化处理凭证）。 

6.9.2 所有档案应由相关负责人员签字并按电子存储和纸质存储两种形式同步管理，保存时间不少于

5年，随时备查。 

6.9.3 当个体、群体发生迁移时，将档案复制，随动物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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